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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优秀教师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教学中表现优秀的教师，增强教师的荣誉

感和使命感，在全校形成尊师重教、爱岗敬业的育人氛围，特制

定本评选办法。 

第二条 “优秀教师”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不超过 10人获

奖。 

第三条 评选对象为全职在我校从事本科教学三年以上的在

岗专任教师。 

 

第二章 参评条件 

 

第四条 基本参评条件如下： 

(一) 具有高尚的师德和职业操守，真情关爱学生成长。承担

导师职责，指导效果良好。 

(二) 教学水平高，课堂教学效果好，得到同行专家和学生的

普遍好评。近两年内学生评教分数在所在专业（或课程组）的综

合排名不低于前 30%。 

(三) 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近两学年教学工作量居于本专业前

50%。 

(四)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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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两年内未出现过教学差错、教学事故或受到其他处分。 

第五条 同等条件下，近两年在以下几方面中有突出表现者，

可优先推荐。 

(一) 荣获以下奖项之一： 

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五 

2.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三 

3.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前二 

(二) 荣获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各类教学类竞赛二

等奖以上； 

(三) 精心指导学生，努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

力，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以

上。 

(四) 作为主持人负责省级以上“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或省级以上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并在工

作中取得标志性成果，项目验收无暂缓通过或不通过记录。 

 

第三章 评选程序 

 

第六条  教师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报名： 

(一) 教师自荐 

(二) 学生或教师 20人以上联名推荐 

(三) 学院或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推荐 

自荐人/推荐人/推荐单位提交“优秀教师”申请表及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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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到所在学院（教学部，下同）。 

第七条   各学院成立评审委员会（一般不少于 5 人），根据

评选条件核查后投票确定提名人选（须有参加投票委员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提名），提名人数不超过本学院专任教师人数的 3%

（四舍五入，不足 1 人的按 1 人提名）。各学院将提名人排序并

将提名材料交到教学管理服务中心。 

第八条 学校成立 “‘优秀教师’评审专家委员会”（以下简

称“委员会”）。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审核被提名人的条件，

为入围候选人评分排序，确定获奖教师名单。 

第九条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将获奖教师名单进行公示。公

示如无异议，上述候选结果即为终评结果；如有异议，委员会进

行复议。最终获奖名单报校长办公会批准后公布。 

 

第四章 奖励办法 

 

第十条   学校在全校教学工作会议或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对

获奖者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并将优先作为今后各类教学奖

的评奖候选人。 

 

第五章 示范与宣传 

 

第十一条 学校宣传部门对获得“优秀教师”的课堂采用视

频、报道等方式在校内外予以宣传；对获奖教师的教学档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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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获奖教师的教学评价等资料在教学管理服务中心网站上进

行展示，供全校教师学习。 

第十二条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组织获奖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观

摩活动，发挥获奖教师的教学示范作用。 

第十三条 获奖教师将担任教师发展与教育评估中心的教学

导师，为学校中青年教师的教学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学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1.汕头大学“优秀教师”申请表 

      2.汕头大学“优秀教师”推荐汇总表 

 

 

                                 汕 头 大 学 

                               2018年 7 月 5日 


